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竹市光復高中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八節課業輔導 

實施計畫暨家長(學生)同意書 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  為提升本校學生之讀書風氣，讓學生能善用課餘時間加強課業，課程之規劃

以升學輔導及專業技術課程為主，期盼能協助學生考取相關證照及順利升

學，實施計畫如下: 

一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全體學生 

二、實施時間： 

(一)全校一、二年級：114 年 2 月 12 日至 114 年 6 月 24 日，每週一~五

(15:55~16:45)，共計 85 節，費用 1,800 元。 

(二)全校三年級：114 年 2 月 12 日至 114 年 6 月 5 日，每週一~五

(15:55~16:45)，共計 72 節，費用 1,520 元。 

三、收費標準： 

(一)依據「高級中學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、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

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」。 

(二)學生於指定日期前持收費單至指定銀行或便利超商繳費。逾時繳費者，

至總務處出納組代收費用。 

四、課程規劃： 

    班級 

內容 
適用班級:   廣設 151    

英文練習 基礎文法與單字擴充、聽力口說練習、閱讀理解初探。 

數學練習 基礎概念建立、解題技巧培養、代數與幾何初探。 

專業 1 加強視傳丙級檢定考學術科 

專業 2 設計基礎-加強設計群專業術科 

五、備註:為確保課業輔導開課順利，家長同意書上勾選同意參加後，不可隨

意更改。學校將根據勾選結果核算開課成本並製作繳費單，因此勾選即表

示您承諾參加並繳費，感謝您的理解與配合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新竹市光復高中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八節課業輔導家長(學生)同意書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意參加       不克參加       已成年，請簽名: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科主任：          

 光復高中教務處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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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 
適用班級:   多媒 152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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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練習 基礎文法與單字擴充、聽力口說練習、閱讀理解初探。 

專業 1 加強視傳丙級檢定考學術科 

專業 2 設計基礎-加強設計群專業術科 

五、備註:為確保課業輔導開課順利，家長同意書上勾選同意參加後，不可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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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您承諾參加並繳費，感謝您的理解與配合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新竹市光復高中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八節課業輔導家長(學生)同意書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意參加       不克參加       已成年，請簽名: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科主任：          

 光復高中教務處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竹市光復高中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八節課業輔導 

實施計畫暨家長(學生)同意書 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  為提升本校學生之讀書風氣，讓學生能善用課餘時間加強課業，課程之規劃

以升學輔導及專業技術課程為主，期盼能協助學生考取相關證照及順利升

學，實施計畫如下: 

一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全體學生 

二、實施時間： 

(一)全校一、二年級：114 年 2 月 12 日至 114 年 6 月 24 日，每週一~五

(15:55~16:45)，共計 85 節，費用 1,800 元。 

(二)全校三年級：114 年 2 月 12 日至 114 年 6 月 5 日，每週一~五

(15:55~16:45)，共計 72 節，費用 1,520 元。 

三、收費標準： 

(一)依據「高級中學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、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

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」。 

(二)學生於指定日期前持收費單至指定銀行或便利超商繳費。逾時繳費者，

至總務處出納組代收費用。 

四、課程規劃： 

    班級 

內容 
適用班級:   多媒 352    

國文練習 
精熟文言文，為統測考試提前做好準備，強化寫作與閱讀能

力，提升學習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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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光復高中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八節課業輔導家長(學生)同意書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意參加       不克參加       已成年，請簽名: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科主任：          

 光復高中教務處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竹市光復高中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八節課業輔導 

實施計畫暨家長(學生)同意書 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  為提升本校學生之讀書風氣，讓學生能善用課餘時間加強課業，課程之規劃

以升學輔導及專業技術課程為主，期盼能協助學生考取相關證照及順利升

學，實施計畫如下: 

一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全體學生 

二、實施時間： 

(一)全校一、二年級：114 年 2 月 12 日至 114 年 6 月 24 日，每週一~五

(15:55~16:45)，共計 85 節，費用 1,800 元。 

(二)全校三年級：114 年 2 月 12 日至 114 年 6 月 5 日，每週一~五

(15:55~16:45)，共計 72 節，費用 1,520 元。 

三、收費標準： 

(一)依據「高級中學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、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

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」。 

(二)學生於指定日期前持收費單至指定銀行或便利超商繳費。逾時繳費者，

至總務處出納組代收費用。 

四、課程規劃： 

    班級 

內容 
適用班級:   室設 353    

國文練習 
精熟文言文，為統測考試提前做好準備，強化寫作與閱讀能

力，提升學習成效。 

英文練習 統測應試技巧訓練、寫作升級、閱讀策略深化 

專業 1 加強四技二專專業考科 

專業 2 加強四技二專專業考科 

五、備註:為確保課業輔導開課順利，家長同意書上勾選同意參加後，不可隨

意更改。學校將根據勾選結果核算開課成本並製作繳費單，因此勾選即表

示您承諾參加並繳費，感謝您的理解與配合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新竹市光復高中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八節課業輔導家長(學生)同意書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意參加       不克參加       已成年，請簽名: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科主任：          

 光復高中教務處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


